
1
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

鲁财教〔2008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

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山东社会科学院、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：

为促进我省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，加强社会科学专项资金的

监督管理，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《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专

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八年六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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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

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社会科学事业发展，提高社会科学研究

水平，普及社会科学知识，省财政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专

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。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专项资金来源于省财政拨款，由社会科学研究资金

和社会科学普及资金组成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

第三条 专项资金按照“突出重点、择优支持”的原则，统

筹规划，专款专用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我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与普

及工作，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社会科学研究

1、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；

2、省情研究及专项调研活动；

3、信息和资料收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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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提升品牌研究所的科研水平；

5、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研究。

（二）社会科学普及

1、省级重点社会科学普及应用项目和普及理论研究；

2、开展社会科学普及讲座、展览、培训和咨询活动；

3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及相关宣传资料的制作、出版、印刷，

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建设；

4、与社会科学普及有关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；

5、其他社会科学普及活动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以下各项开支：

（一）单位人员支出、职工福利支出、日常公用支出；

（二）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；

（三）单位的经营支出；

（四）其他与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无关的支出。

第三章 责任分工

第六条 省财政厅负责审核专项资金项目预算，监督检查专

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，批复专项资金年度决算，并适时组织

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。

第七条 省级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机构根据专项资金的使用

范围和年度工作重点，编制专项资金预算，并纳入部门预算，报

省财政厅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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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省级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机构根据省财政厅下达的

专项资金预算指标，统筹制定专项资金的具体开支计划，负责专

项资金的日常管理和监督。

第九条 年度终了，由省级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机构编制年

度专项资金支出决算，并附文字说明，与年度部门决算一并报省

财政厅核批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，必须符合国家和省财政、财务制

度规定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对不符合规

定使用专项资金的，将按照《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

行规定》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一条 省级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机构应根据本办法，制

定相应的资金管理细则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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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08 年 6 月 13 日印发


